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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4              证券简称：美欣达            公告编号：2011-11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通知于2011年4月8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并于2011年4月18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跃春先生主持，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2010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该议案将提交公司201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2010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该议案将提交公司201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10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123,734.90万元，利润总额2,401.49万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72.88万元，截至2010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19,405.33万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万41,669.23万元，每股净资产5.14元/股。上

述指标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确认。 

（三）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2010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该议案将提交公司201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2010年公司实现净利润-1,995,404.93元，加

上年初未分配利润26,336,689.43元，本期可供分配的利润为24,341,284.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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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司每股经营性现金净流量较低，且2011年银行对传统行业的信贷紧缩，将

增大企业的融资压力，因此拟不提出现金利润分配方案，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四）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2010年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该议案将提交公司201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审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1.公司年报编制和审议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2.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当年经营管理情况和财

务状况。3.在发表本意见之前，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的人员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五）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

更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的相关规定，子公司少数股东分

担的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期初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在公司章

程或协议未规定少数股东有义务承担的，该项余额应当冲减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故

本公司在以前年度对于子公司湖州美欣达服装有限公司以前年度发生的超额亏损按上

述规定处理。但根据（财会[2010]15号）《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 号》规定，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子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

在该子公司期初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的，其余额仍应当冲减少数股东权益，并

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据此对子公司湖州美欣达服装有限公司的超额亏损情况作了追

溯调整，具体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情况如下：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09年期初未分配利润 98,210.13 

2009年期初少数股东权益 -98,210.13 

2009年度归属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26,163.58 

2009年度少数股东损益 -1,226,163.58 

2009年末未分配利润 1,324,373.71 

2009年末少数股东权益 -1,324,373.71 

 



 3 

（六）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11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将提交公司201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11年度对

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该议案将提交公司201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10年度内

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符合公司的客观实际，

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对保证公司持续规范运作具有指导性意义，真实、客观地反映

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九）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2011年一季度报

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十）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

的议案》；该议案将提交公司201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会议将采用累积投票制度。 

推荐第五届监事会候选人名单：朱雪花女士、王学庚先生为股东代表监事；许志

高先生由为职工代表监事。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监事会对报告期内有关情况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在报告期内，监事会列席了公司股东大会和各次董事会会议，对各项决议的制定

和贯彻实施了监督和保障作用。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0年的经营运作正常，公司

董事会成员在执行公司职务时，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无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或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发生。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经营管理班子做到了勤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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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职、忠于职守，在执行公司职务时无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和股东

利益的行为发生。 

2.检查公司财务的情况 

本年度会计报表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财务报告真实、客观和准确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3.关联交易情况 

经监事会核查认为：公司2010年度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执行的

价格是公允的，没有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的利益。 

4.对外担保、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截至2010年12月31日，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能够严格遵守《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的规定，与

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资金往来均为正常的经营性资金往来，且规模受到严格控制，不存

在与此《通知》中规定相违背的情形。 

截至2010年12月31日，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没有为本公司的股东、

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及本公司持股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

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不存在与此《通知》中规定相违背的情形。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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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候选人简历：  

1、朱雪花，女，中国国籍，37岁，大专学历。曾任湖州市绒布厂财务科长，本公司第二届监

事会召集人、湖州美欣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科长，现任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湖州美欣

达织造有限公司监事。朱雪花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份 9971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2、王学庚，男，中国国籍，33岁，本科学历，律师。历任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律师、美欣达

集团有限公司法务经理、董事长秘书。现任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法务部部长，荆州市

集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王学庚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3、许志高，男，中国国籍，59 岁，高中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湖州人造板厂副厂长、湖州

华隆钢管厂厂长、浙江美欣达湖州灯芯绒厂厂长、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

任浙江美欣达染整印花公司灯芯绒分公司总经理。许志高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